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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號碼轉帳服務」修正既現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歡迎您使用本行「手機號碼轉帳服

務」(服務範圍包括自行交易及跨行

交易，下稱本服務)，本服務之提供係

透過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門號轉

帳平台」進行，為保障您的使用權益，

在您註冊及使用本服務前，請務必詳

讀以下約定條款並完成註冊程序，一

旦您完成註冊程序或開始使用本服

務，即視為您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接受

以下各項條款之約定： 

歡迎您使用本行「手機號碼轉帳服

務」(下稱本服務)，本服務之提供係

透過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門號轉

帳平台」進行，為保障您的使用權益，

在您註冊及使用本服務前，請務必詳

讀以下約定條款並完成註冊程序，一

旦您完成註冊程序或開始使用本服

務，即視為您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接受

以下各項條款之約定： 

 

配合財金公司規劃「手機號

碼轉帳服務」，故明訂該業

務服務範圍。 

一、註冊程序 

(一)您得透過本行網路銀行/行動銀

行辦理註冊及身分認證程序，以

開戶時所登記留存之本人雙因

素行動電話(手機號碼)綁定一

個本行存款帳號，作為轉帳交易

之「預設收款帳號」，並得查詢該

手機號碼註冊狀態。 

(二)本服務一次僅能於財金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門號轉帳平台」綁

定一個本行存款帳號，若需綁定

本行其他帳號應進行變更作業

並重新完成註冊及身分認證程

序。倘您至他行就同一手機號碼

進行註冊綁定他行存款帳戶，並

做為「預設收款帳號」，則您於本

行就本服務於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門號轉帳平台」所註冊

之資料將自動取消，相關「預設

收款帳號」取消註冊之資訊，本

行將另以電子郵件/簡訊方式通

知您；除非您完全註銷本服務，

否則本行系統將保留您的手機

門號，俾於跨行間仍可透過本行

「金融機構代碼+手機門號」使

用本服務。 

一、 註冊程序 

(一) 您得透過本行網路銀行/行動

銀行辦理註冊及身分認證程

序，以開戶時所登記留存之

本人雙因素行動電話(手機號

碼)綁定一個本行存款帳號，

作為轉帳交易之收款帳號，

並得查詢該手機號碼註冊狀

態。 

(二) 本服務一次僅能於財金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門號轉帳平

台」綁定一個本行存款帳號，

若需綁定本行其他帳號應進

行變更作業並重新完成註冊

及身分認證程序。倘您至他行

就同一手機號碼進行註冊綁

定他行存款帳戶，則您於本行

就本服務於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門號轉帳平台」所註

冊之資料將自動取消；相關於

本行取消註冊之資訊，本行將

另以電子郵件/簡訊方式通知

您。 

為因應財金公司於「手機門

號跨行轉帳平台」新增「綁

定多個金融帳號機制」，故

對該業務註冊程序進行調

整。 

五、 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五、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配合財金公司規劃「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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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您因使用本服務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包含手機號碼、經遮罩之

戶名、轉出帳號及其他您為使用

本服務所自主提供之必要資訊，

本行得於提供本服務之特定目

的範圍內，以自動化或其他非自

動化之機器、應用程式或行動裝

置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並於必要範圍內，提供予財

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律規

定或經法律授權之非公務機關，

以及依法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或

金融監理機關。 

(二)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本

行保有您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

列權利： 

1.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

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

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

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2. 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

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

條規定，您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3. 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

集、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

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您得向本行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4.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

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惟依

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

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

此限。 

(一)您因使用本服務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包含手機號碼、經遮罩之

戶名及其他您為使用本服務所

自主提供之必要資訊(如銀行帳

號等)，本行得於提供本服務之

特定目的範圍內，以自動化或其

他非自動化之機器、應用程式或

行動裝置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並於必要範圍內，提

供予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依

法律規定或經法律授權之非公

務機關，以及依法具有調查權之

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二)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本

行保有您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

列權利： 

1.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

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

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

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2. 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

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

條規定，您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3. 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

集、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

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您得向本行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4.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

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惟依

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

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

此限。 

碼轉帳服務」，闡明訂使用

該服務所自主提供之必要

資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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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

本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惟依該

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

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

人資料，本行將無法執行必要之

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本服

務。 

(四) 提醒您註冊或使用本服務前，應

詳閱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

知事項及本行開戶總約定書，當

您開始註冊或使用本服務時，視

為已充分瞭解相關權利義務並

同意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5.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

本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惟依該

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

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

人資料，本行將無法執行必要之

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本服

務。 

(四)提醒您註冊或使用本服務前，應

詳閱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

知事項及本行開戶總約定書，當

您開始註冊或使用本服務時，視

為已充分瞭解相關權利義務並

同意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